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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易 及 结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对 本 公 告 之 内 容 概 不 负 责 ， 对 其 准

确 性 或 完 备 性 亦 不 发 表 任 何 声 明 ， 并 明 确 表 示 概 不 会 就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内 容 而 产

生 或 因 倚 赖 该 等 内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损 失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  

 
﹙股份代号: 599﹚ 

 

更改暂停办理过户日期更改暂停办理过户日期更改暂停办理过户日期更改暂停办理过户日期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别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二零

一二年七月四日、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之公告。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宣布更改暂停办理过户日期。 

 

诚如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全年业绩公布所载，股东周年大会原定于二

零一二年九月四日举行。为确定符合资格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于会上投票之股东名单，本

公司原定由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包括首尾两天﹚期间暂停办

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而为确定符合资格收取末期股息之股东名单，本公司则原定由二零

一二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包括首尾两天﹚期间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 

 

正如本公司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之公告所述，由于本公司于二零一二年七月改聘核数

师，故难以根据董事会于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建议，于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举行股

东周年大会，惟董事会认为并无其他因素导致于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建议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2.0 港仙须作更改。 

 

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本公司委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罗兵咸」﹚为本公

司核数师，自此一直尽力配合罗兵咸之审核过程，双方紧密合作。为确保不会引起混淆，

本公司认为原定为确定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及符合资格收取末期股息之股东名单之暂停办理

股份过户日期必须撤回及取消。现时，由于审核正在进行，本公司未能确定上述两件事项

之暂停办理股份过户日期。当审核过程正式结束，本公司将适时公告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年度业绩公布、寄发年报、股东周年大会及暂停办理股份过户之举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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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股份将继续在联交所暂停买卖，直至另行通告。然而，本公司将与联交所就此

事保持联系，当经审核账目备妥后，将竭力使本公司之股份恢复买卖。 

 

本公司股东及有意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之股份及╱或证券时务请审慎行事。 

 

 

 

 

 

 

承董事会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谢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包括六名执行董事，即谢新法先生、谢新伟先生、谢新宝先生、

谢汉杰先生、刘绍新先生及易启宗先生；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绅士、黄华先生及温思聪先

生。 


